
解析
两部法律关爱未成年人

遭遇欺凌，被欺负的学生会遇到自己无

法承受的无助和恐惧，从而影响学习和身心

健康。而家长们更是担心自己的孩子，希望

孩子不要遭遇校园欺凌。如果真的不幸遇到

了校园欺凌，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呢？

北京市京师（石家庄）律师事务所主任解

明稳律师结合《民法典》和新修订的2021年6

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这一

问题进行了详细解析。

由实施侵害行为的学生及家长
承担侵权责任

解明稳律师介绍，如果发生学生欺凌，涉

及到的当事方有：学校、实施侵害的学生及家

长、被侵害学生及家长。那么各方所应承担

的权利义务都有哪些呢？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一条 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

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

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

第三人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

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幼儿园、学校

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

第三人追偿。

解明稳律师介绍，根据《民法典》的上述

规定，如果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学生

欺凌，由实施侵害行为的学生及家长承担侵

权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有：赔偿损失、赔礼

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同时，受侵害学

生家长还可以要求学校承担侵权责任，除非

学校能够证明其尽到管理职责。

学校应建立
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

那么问题来了，学校应尽到的管理职责

有哪些呢？解律师介绍，对此，新修订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是这样规定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 学校应

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

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

学校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通

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对

相关未成年学生及时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和

引导；对相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

对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根

据欺凌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依法加强管教。

对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

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

部门依法处理。

解明稳律师表示：“依据《未成年人保护

法》的上述规定，学校应履行的义务可以概

括为以下关键词：‘建立制度、开展教育和培

训、立即制止、通知、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

等。同时法律还规定了学校对事件‘不得隐

瞒’并且‘要及时报告’。只有学校证明自己

完全履行了法律所规定的各项义务，才能免

除责任。”

确立了强制报告制度

另外，《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七条第

二款规定：“未成年人在校内、园内或者本校、

本园组织的校外、园外活动中发生人身伤害

事故的，学校、幼儿园应当立即救护，妥善处

理，及时通知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并向有关部门报告。”可以看到法律明确

规定了学校在校内的以及自己组织的校外的

活动中，对受到人身伤害的未成年人应当履

行立即救护、妥善处理、通知和报告的义务。

同时，《未成年人保护法》还对未成年人

遭受性侵害、性骚扰行为的保护有着与保护

学生免受学生欺凌相同的法律规定。

“值得一提的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

了强制报告制度，报告的主体不仅限于学校

和幼儿园，还包括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

作人员，以上主体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

他危险情形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

等有关部门报告。”解明稳律师表示，“可以看

出该制度是强制性的，即相关主体一旦发现

法定情形，必须立即报告。”

提醒

知法懂法
用法律保护未成年人

“希望通过上述规定，幼儿园、学校等教

育机构了解自身的相关义务，建立健全管理

制度，切实做好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同

时，也希望广大未成年人家长了解相关法律

规定，当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幼儿园遇到类

似事件或问题时，家长不会手足无措，懂得

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解明

稳律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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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暑期要预防
“熊孩子”发生溺水等非故意伤害

据新华社电（记者侠克）进入暑期，

家长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的安全问

题。专家提示，儿童非故意伤害是儿科

急诊的常见就诊原因，如跌落伤、烧烫

伤、溺水等。发生伤害后，学会正确处理

至关重要，同时也要学会预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急

诊内科主任王荃介绍，最常遇到的儿童

非故意伤害包括坠落伤、烧烫伤、交通意

外伤、触电、异物卡喉等。“如果孩子受到

伤害，建议家长根据孩子的情况评估是

否需要立即带孩子到医院就医。就医

前，根据孩子所受到的伤害种类不同，家

长也要有所准备。”王荃说，若孩子误服

了药品，家长要带上孩子可能误服的药

品，以便医生明确应从哪些方面为孩子

做检查。若家长怀疑孩子出现食物中

毒，则需带上可能引发孩子中毒的食物

或呕吐物。

暑期孩子们玩耍时，家长需要密切

关注并规避可能对孩子造成严重伤害的

跌落伤。专家表示，儿童跌落后最容易

损伤头部。年龄越小，其头部所占身体

的比例就越大，因此发生跌落后其头部

受到损伤的概率就越大，严重的甚至会

出现颅内出血的情况。

专家表示，如果发生跌落伤，家长应

先观察孩子的状态，不要急于将孩子抱

起来。当孩子的肢体活动正常、精神状

态良好时，表示没有大碍。家长还应观

察孩子身体是否有肉眼可见的出血，若

有出血要及时按压止血。若肢体出现畸

形、疼痛或肢体无法动弹时，家长不要随

意搬动孩子，要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王荃表示，出现烧烫伤后一定不要

涂抹香油、牙膏，甚至香灰、酱油等。发

生烧烫伤后，要记住“冲、脱、泡、盖、送”5

字口诀。

专家提醒：预防儿童非故意伤害很

重要的是家长做到有效看护，让孩子在

自己伸手可及的范围内。一旦孩子发生

危险，家长可以立即帮助孩子脱离危

险。如果孩子不幸发生了伤害，要及早

正确处理，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民法典》和新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共同发力

保护“少年的你”免受欺凌

残酷的校园霸凌
说到校园霸凌，也就是新修订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提到的“学生欺凌”现象，

北京市京师（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庄严讲

述了近期发生的几起案例：

3 月 25 日广西百色市凌云县一所初

级中学的宿舍里，发生校园欺凌事件。一

名男生被五六名学生殴打和谩骂，全程一

言不发不敢还手，近十名围观者无人制

止。

3月上旬，网络曝光北京朝阳定福庄

水利水电学校一16岁男生受到多名同学

欺凌与侵犯，致使其出现重度抑郁。

1月17日，辽宁沈阳一位9岁男生赵

某在上厕所时，被高年级同学罚跪磕头。

1 月 16 日，陕西延安一名高三 18 岁

女生多多（化名）从教室4楼跳下，经抢救

无效身亡，疑似因长期被同班同学辱骂。

去年12月29日，安徽滁州市一名13

岁女生在厕所内被两名女生掌掴，其中一

名施暴者甚至还用金属管子捶打该女孩，

导致金属管子被打折，被打女孩被掌掴

60余次后晕厥倒地。

庄严介绍说，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2020年6月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

皮书》（2014～2019）中提到 2019 年我国

未成年人校园欺凌和暴力犯罪中，提起公

诉案2914例，批准逮捕案例1667例。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全

世界约有三分之一的儿童遭受过欺凌，部

分儿童更是频繁地遭受欺凌。

2019 年热映的电影《少年的

你》中，周冬雨饰演的高三女生陈

念，本来成绩优秀，只想平平稳稳通

过高考，却因校园霸凌卷入了一场

风波。在残酷的校园霸凌带来的恐

惧和无助中，陈念的命运被改写。

周冬雨将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女生

的肖像和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影

片也让公众深刻认识到校园霸凌是

必须要被关注并被彻底遏制的现

象。本期专栏，聚焦《民法典》和新

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均关切的

“学生欺凌”这个话题。

燕都融媒体记者 蔡艳荣

案例

教育部发布预警：

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诈骗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2021年普通高校

招生录取工作即将开始，一些不法分子利

用考生和家长等待录取信息的紧张急切心

理，设置“招生陷阱”诱骗考生和家长。教

育部再次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只有高考

成绩达到报考高校录取分数要求的，才会

被高校录取，切勿存侥幸心理、勿信不实传

言，明辨诈骗伎俩，避免上当受骗。

谎称“花钱可买大学名额”
案例：2020年5月30日，受害人陈某某

在某网站上认识一名叫陆某超的男子，该男

子称能帮助受害人的孩子录取到更好的学

校。通过网上多次联系，陈某某相信了陆某

超的谎言。之后，陈某某陆续向陆某超支付

7.8 万元，结果不但没有录取，反而人财两

空。10月8日，民警将嫌疑人陆某超抓获。

提醒：高考录取期间，一些不法分子往

往利用家长盼子成龙、盼女成凤的心态，通

过伪造文件、私刻印章、设立报名处和咨询

电话等方式，假冒高校招生人员、校领导亲

戚等，谎称手中掌握高校“内部指标”“机动

计划”“定向招生计划”“低分高录”“补录”

等实施诈骗。

故意混淆
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

案例：谢某因儿子高考成绩不理想，通

过关系找到刘某为其办理某知名X大学入

学事宜。刘某表示通过第三方途径交纳

48.5万元便可进入X大学商学院。9月中

旬，刘某将X大学人力资源管理高级研修班

的录取通知书交给谢某，并称实际入读的是

X大学商学院，通知书是学校怕影响不好做

的幌子。谢某在刘某陪同下到X大学国际

交流中心向工作人员交纳学费等5.2万元，

后发现就读的是短期培训班遂退学。刘某

拒绝退钱，后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提醒：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或中介

故意混淆学历与非学历教育之间的区别，

以自考助学班、网络教育班、合作办学等

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部分办学

机构打着学历教育的幌子，实际招收非学

历教育学员。 （央视网）


